
浙广学〔2025〕63 号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扎实推进学校“学科与专业、科研与教学、基础与应用”

一体化建设工作，稳步提升各学科竞争力和影响力，切实提高服

务经济社会能力，更好地推动硕士点培育工作，做好硕士点建设

经费预算和使用计划，现将《硕士点培育经费预算工作指导意见》

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

2025 年 7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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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扎实推进学校“学科与专业、科研与教学、基础与应用”

一体化建设工作，稳步提升各学科竞争力和影响力，切实提高服

务经济社会能力，更好地推动硕士点培育工作，做好硕士点建设

经费预算和使用计划，现就硕士点建设经费预算启动工作提出如

下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1.各培育点所在的二级学院应围绕 2028 年达到各申硕条件

的目标，聚焦自身优势特色，突出引领示范作用，汇集团队智慧

力量，积极谋划事关硕士点建设发展的大事要事，抓好关键要点，

制定工作计划，细化任务清单，做好年度建设经费预算。

2.硕士点的建设，必须对标对表补齐短板，做到有的放矢、

避免重复低效建设，必须一切预算紧密围绕增硕建设刚需，坚决

杜绝低水平、无用化的经费列支，需做到投入必有产出，产出必

能填表，无效必定问责。

3.硕士点培育经费的投入，仅支持用于高水平科研项目的申

报，以及高水平的学科建设会议，不支持省级以下项目申报产生

的一切费用，以及常规性学术讲座等支出，应将有限资源集中增

硕工作、重点支持增硕填表骨干开展学术科研活动；经费的预算，

重点支持高水平科研团队建设、优势特色科研平台建设、标志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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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性科研产出，以及高质量学术调研等项目建设，优先支持实

现各学科或学校科研成果零的突破项目。

二、使用原则

以加强成果产出为导向，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为目标。根据

学校经费预算指导意见，为保障硕士点建设工作有序推进，经费

预算坚持按需列支、按产定配、无效问责原则。

三、使用指南

（一）联合培养

1.用于作为我校教师联合培养指导的学生助研经费，如研究

课题的劳务费、在我校学习期间的生活补助等（每生最高不超过

1.5 万元）。

2.用于合作单位指导我校导师成长的指导经费（指导我校导

师成为第一导师每位不超过 1.5 万元，指导我校导师成为第二导

师每位不超过 1 万元，不重复计算，指导我校导师成为联合导师

每位不超过 5000 元，以上费用按我校导师数计算）。

3.我校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量补贴（第一导师每生不超过

5000元，第二导师每生不超过4000元，联合导师每生不超过3000

元）。

4.用于双方参与对方教学、课程建设的交流经费。

5.建议各联合培养点所在学院与合作方二级学院就合作具

体内容签订协议。确保合作期间的工作可持续稳定发展。

（二）硕士点培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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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对标对表，主要用于申硕学位点建设需要的标志性项目和

成果。

2.可用于推进学科特色研究方向调研和论证工作的会务费、

专家咨询费、调研论证差旅费等。

3.可用于改善师资队伍，优化人员规模和人员结构的差旅

费、培训进修费等。

4.可用于提升学科影响力的学术交流费用。

5.可用于达到其他可以支撑申硕学位点基本条件或学科交

叉建设的费用。

6.各建设点明确硕士点建设负责人和硕士点建设具体工作

联络员。做好 2025 年到 2028 年每年度建设计划，确保 2028 年

度达到申报要求（按每年的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分配本年度经费使

用，可以有 10%的机动）。

四、管理及审批程序

1.各培育点经费由培育点负责人统筹使用，实行“谁主管，

谁负责；谁审批，谁负责”。学位点经费应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均不得截留、挪用和挤占，不得随意改变项目内容及用途

或扩大使用范围。

2.用于成果培育的直接费用不低于 70%、 办公耗材费及其

他不高于 20%。

3.具体报账、审批要求根据二级管理要求，由各建设点负责

人审核，硕士点建设所在学院院长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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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说明

在学校专项投入的基础上，各培育点所在的二级学院要激发

内生动力，将学院经费及资源配置聚焦到申硕学位点学科建设

上，对标申硕条件做到专款专用，以对学校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

培育高水平成果，充分激活专项经费的产出潜能。

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 2025 年 7月 10 日印发


